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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八月”期间，一场“保卫首都”大驱逐行动，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在北京，约十万无辜居民，被遣送、押解、驱赶到农村。当时官方所有“喉舌”，对中共这一有组织、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迫害行动，没有作任何报导，力图把这种违宪行动，消泯在无声无息之中。

但中国老百姓在“红八月”半年后，还是从政府的布告里，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、充满血泪的、反人类的大驱逐事件。

1967年3月18日，“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”发出《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》的布告，时称《三一八布告》。布告说：

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对于反动派，必须“实行专政，实行独裁，压迫这些人，只许他们规规矩矩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。如要乱说乱动，立即取缔，予以制裁。”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和社会渣滓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，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。近几个月来，有些被遣送走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，有的妄图翻案，无理取闹，进行破坏活动，扰乱社会秩序。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，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，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，特颁发“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”，希一律遵照执行。

布告命令被遣送走又“私自返回北京”的人：“必须立即离京，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，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，根据情节依法处理。”

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：

（一）坚持反动立场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份子（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）。
（二）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。
（三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（连长以上）、政（保长以上）、警（警长以上）、宪（宪兵）、特（特务）份子；
（四）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；
（五）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、房产主；
（七）刑满释放、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；
（八）贪污盗窃份子，投机倒把份子；
（九）被杀、被关、被管制、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。
（十）有流氓、盗窃、犯罪行为，屡教不改的份子。

从布告文中可以看出驱赶对象的范围，不仅包括了传统上的“阶级敌人”即“黑五类”，还包括原来属于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资本家、“摘帽右派”和他们的“家属”等，即“黑六类”及其亲属，而当时大量存在的“小业主”，原属“人民”范围的小资产阶级，在大驱逐中，都被升级为“资本家”加以驱赶。在布告里，“表现不好”同“牛鬼蛇神”一样，是个界线含糊、弹性很大的词语，这种可以随政治标的的变化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，使中共掌门人和各级权贵们，都握有生杀大权。

这个布告公开以政府名义，确认了野蛮驱赶这种大规模“奸污”宪法的“合法”性。而“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”，则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欺骗、虚弱和无耻！ 

“红八月”大驱逐行动，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。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、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，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“玻璃板、水晶石”，即把所谓“成份不好”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。由于有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条条，它的第九十条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”和“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”等条条规定，因而使他们暂时找不到驱赶的借口，从而使他们暂时没有付诸实施。

《五一六通知》发布前夕，毛泽东发出了“保卫首都”的“最高指示”。周恩来闻风而动，立刻提出“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，杨成武、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，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，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”的意见书，经毛泽东批准后立即实施。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“保卫首都安全”的措施，不仅增调七十和一八九两个主力师驻京进行威慑，还制定了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驱逐“成份不好”居民的长期计划。但也因有碍于毛泽东《宪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苦于找不到适当“理由”作借口，迫使大规模驱逐计划再次“搁浅”。

1966年8月23日，毛泽东发布了“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”的“最高指示”后，红色恐怖已经形成，给驱赶居民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。老谋深算的周恩来，为了保护党内右派中的朋友和实现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，他采用了与毛同样的“借刀”计——利用红卫兵。

据传：在中央文革、“首都工作组”等机构中实力人物的指使下，1966年8月23日，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“东方红战斗组”发出了《最后通牒——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》的通令；第二天，“北京四中革命师生”应声也发出了《通令——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》传单。通令命令：“一切钻进北京的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。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，不许乱说乱动，如不老实，立即镇压。”

这种政出多门的作法，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。8月25日，在周恩来的“亲自关怀”下，北京市八中、四中、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，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——“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”（简称“西纠”）。周借“西纠”的刀，力图在平衡左派红卫兵的同时，来执行他的大规模驱逐居民计划。紧接着，一些类似组织迎风成立，如“东纠”（东城区）、“海纠”（海淀区）。

据悉，“西纠”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，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者陶铸、王任重、廖承志等大员的支持——他们都是当时活跃在台上的党内中摇派权贵。由于周的“亲自关怀”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、副秘书长许明和李梦夫、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、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梁健等多名政要，都成了“西纠”的核心参谋；“西纠”的宣言、通令、通告等文件，许多都是经过他们手或起草、或修改、或审定的，而他们的子女，也多是“西纠”的骨干。由于周的“亲自关怀”，石油工业部为“西纠”做了妥善安排：为他们提供了两间办公室，安装了直通电话机，一辆嘎斯69卡车供他们调遣，夜间值班人员都能穿上合适的军大衣，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，全部由石油部核消，等等。由于周的“亲自关怀”，在毛泽东“接见”红卫兵时，“西纠”成员“光荣”地承担起了天安门上下维持秩序的纠察工作。

1966年8月29日，在核心参谋们的合谋下，“西纠”发布了大规模驱逐居民的“第四号通令”。“第四号通令”的副标题是“关于对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”。其中一节说：

确实查明、并斗争过的黑六类（笔者：指标题中的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”六类）的分子，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，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，其余一律给政治上、生活上的出路，这个出路就是限期（于九月十日前）离开北京（如有特殊情况，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，可酌情延长），回原籍劳动，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，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
给出路就是“滚出北京”。在“红八月”里，“西纠”的这个大规模驱逐令统一了其他红卫兵的通告。由于根子粗、后台硬，“西纠”的驱逐令像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效，各路红卫兵都在警察的帮助下，积极而迅速地用暴力执行之。

在要么被打死、要么“滚出北京”中，那些被中共反复清算过多次的、毫无反抗能力的、战战兢兢做人的“黑五类”弱势人群，以及小业主、资本家和所谓的“牛鬼蛇神”等新增加的弱势群体，都默默而痛苦地选择了“滚出”，忍气吞声吞泪地离开了他们久居的、宪法赋予他们“居住和迁徙自由”权利的北京。

在政府、警察的支持下，北京的红卫兵主持执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赶行动。驱赶行动包括：抄家、没收财产、注销户口、殴打、处理反抗驱逐而被打死的尸体，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，有的直接被红卫兵押解到农村，等等。在北京火车站，为被驱逐者设立了特别入口，由红卫兵把守。很多被驱逐者在车站遭殴打，有的被打死。被驱逐者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。为了减轻运输负担，他们的家具都被没收，每人只准带少量的衣服和炊具。

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，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，便让阶级成份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。在8月下旬至9月的40天里，北京全市有8.5万人在被抄家后，赶出了北京。另一说法是：8月13日至9月15日，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，共驱赶7.7万人。还有一说法：在1966年夏天，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，约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2%。
 
北京红卫兵的驱逐革命，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。据当时统计，到10月10日止，上海全市已有9,260余居民被驱赶到农村。在广西南宁市，有数千户居民被当作“四类分子”被驱赶到农村监督劳动。又有报导说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统计，到10月10日，有2,650人被戴上“黑五类”的帽子，他与他们的家庭被驱赶出齐市。又据知情人披露，1966年10月，中共中央在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《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》上说，到10月3日为止，全国各地从城市里驱赶到农村的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141,700名，资本家和房产主11,100名，其他“牛鬼蛇神”62,300名，上述人员的家属182,300名，驱赶总数为397,400名。此外据称，在大驱逐中，“破获反革命案件”1,788起，没收黄金118.8万两。

但有学者认为，在“红八月”的大驱逐中，全国至少有50～60万城市弱势人群被驱赶到农村，他们的家财被没收，估计有一万多人在驱赶中死亡。

据报导：被驱逐的居民中，有很多是随子女在京料理家务、照看孙辈的老人。当由红卫兵押送他们回原籍时，不少人被剃成光头、“阴阳头”，沿路遭受多次凌辱、殴打，其中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。例如，1966年8月29日，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，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，就打死了一个老年女人。1966年夏天，有些上海人曾在火车站上，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了多具尸体。1966年9月，在广州市十一中召开的学生大会上，三个来广州串连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红卫兵，在指责广州死气沉沉后，向中学生介绍了他们在北京包括驱赶在内的“革命行动”。他们自鸣得意地说：“北京斗争时，是将对象押上高台，要他们跪下，用皮带打，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。搞完校内就搞校外，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，不执行就打死他。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，一晚就打死10个、20个。我们南下时，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，打死后由窗口掉（丢）出去就算。要搞红色恐怖。” 在押解中，弱势者究竟死了多少？

又据报导，被驱赶者到农村后，农村也把他们当成“专政对象”，他们中有的人，一到农村，便遭批斗。例如，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何洁夫、高吉章夫妇和他们的孩子，在“红八月”里，他们同北农大其他67人一起，被逐出了北农大，强行驱赶到广西农村。1967年11月14日，何洁夫在“群众专政”中，被村民打死。又如，被驱赶者中，许多人是年老体弱者，在吃、穿、居住等生活条件突然恶化下，他们遭到了贫困、病患和专政的三重交迫，很快便倒毙在农村里。驱赶到农村的弱势者，究竟又死了多少？

1966年年底，根据毛泽东宽猛相济、恩威并举的人治战术思想，中共对红卫兵在“红八月”里乱杀乱打的作法进行了“限制”和“纠偏”，红卫兵打人和驱赶等乱法情况，才有所缓和。

在这种情势下，有些在农村挣扎着活了下来的被驱逐者，看到了重回北京的希望。他们利用中共昭示的“宽”和“恩”，即所谓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、“实事求是”、“落实党的政策”等指示和承诺，到京上访，试图重返北京。但《三一八布告》使他们的希望化成泡影。

不仅如此，有些被驱逐者因上访而获新罪。如北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师胡秀正和八中物理教师张连元夫妇，全家被驱逐到农村的理由是：张父是“漏划地主”。到农村后，他们对照当年土改政策，认为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被订为“漏划地主”不实，因而上访；然而，上访使他们获得了“翻四清运动的案”和“翻文化大革命的案”两项新罪名。胡秀正不服惨遭批斗，终因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。在上访中，弱势者因新罪名又死了多少？

周恩来的“借刀”计没有完全成功。1967年初，“西纠”等打杀成性的贵族红卫兵组织，被毛左派以“保皇派”罪名加以取缔。做为“西纠”的总后台，周恩来险些被打倒。“西纠”虽倒，但他的大驱逐“功劳”却被中共肯定，《三一八布告》就是证明。

毛泽东曾说过：“人死应开庆祝会”。在档案尘封，拒绝调查的情况下，人们无法知道在大驱逐中死亡的确切人数，无法知道“庆祝会”的规模，因而没有机会表达对“庆祝会”的愤慨和谴责！


